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254/07-08(05)號文件  

 
檔 號：  CB2/PL/WS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1月 12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職業康復服務及住宿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近期

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康復服務及住宿服務的發展進行的討論。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職業康復服務  
 
2.  在 2003年 2月 10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

支援殘疾人士的未來服務路向。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根據社會

福利署 (下稱 "社署 ")在 2002年就庇護工場和輔助就業服務進行的一項

內部衡工量值審計研究的結果，當局建議，長遠來說，有關服務應採

用綜合的職業康復服務模式，當中包括庇護工場、輔助就業、技能中

心、在職培訓計劃及創業展才能計劃。綜合職業服務中心更能照顧殘

疾人士的就業需要，並可解決職業康復服務截然劃分的問題。在擬議

的新服務模式下，學員可於單一個服務單位接受職業康復服務。  
 
3.  關於部分委員擔心所有庇護工場將會關閉，政府當局向委員

保證，當局無意關閉所有庇護工場。當局就庇護工場和輔助就業服務

進行衡工量值審計研究的原因，是要找出方法，令該兩項服務的營辦

方式可以更符合成本效益。鑒於香港經濟持續低迷，加上小型製造業

日漸式微，庇護工場現在已越來越難為其服務使用者找到可賺取收入

的工作。  
 
4.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營辦有關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原則上支

持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的模式。不過，各有關方面均認為必需訂出

一個更詳細的運作方案和實施計劃，並應以試辦形式測試該項新的模

式。社署會就如何落實計劃徵詢有關人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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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下稱 "綜合中心 ") 
 
5.  2005年 4月 20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以試驗形式設立

綜合中心的進展情況。政府當局表示曾於 2003年 8月邀請非政府機構重

整現有的受資助職業康復服務，以試驗形式設立綜合中心。社署批准

調撥 14間庇護工場的 2 043個服務名額和 485個輔助就業服務名額的資

源，於 2004年 4月 1日成立了 14間綜合中心。連同於 2004年 4月轉交非政

府機構營辦的兩間由社署庇護工場轉型而成的綜合中心，以及於 2004
年 10月投入服務的新綜合中心，2005年 4月共有 17間綜合中心，合共提

供 2 889個訓練名額。  
 
6.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社署於 2004年 6月成立了一個工作小

組，成員包括社署、營辦綜合中心的非政府機構及殘疾人士家長的代

表，就綜合中心的推行進行檢討，並就服務的未來發展提出建議。該

工作小組普遍認同綜合中心服務較傳統庇護工場及輔助就業服務更為

優勝。綜合職業中心不但可以一個全面的方式為殘疾人士提供更多元

化的訓練，以滿足他們的需要，而且在推行服務和調配員工及資源方

面亦更為靈活。  
 
7.  委員支持當局為殘疾人士提供一站式綜合而連貫的就業服

務，以充分照顧他們因殘疾而引致的限制。部分委員詢問當局有關把

現有 36所庇護工場轉為綜合中心的時間表。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

局未有就轉型工作訂出時間表。當局刻意不以強制方式進行服務重

整，因為有關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端賴殘疾人士家長及有關職員的支

持。至於職員方面，他們須參加特別培訓課程，才能應付推行新服務

模式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8.  政府當局補充，殘疾人士可繼續選擇接受庇護工場、輔助就

業或綜合中心的服務。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住宿服務  
 
9.  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目前有 206間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資

助殘疾人士院舍及 16間自負盈虧的殘疾人士院舍，向有殘障的成人、

精神病康復者及長期精神病患者提供住宿照顧服務。據社署所知，截

至 2007年 6月，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共有 37間。  
 
統一的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評估機制  
 
10.  政府當局在 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諾，將會檢討各類住宿服

務的入住準則及改善有關的入住程序。當局成立了一個督導委員會，

負責確定需否就安排住宿服務制訂一套統一評估工具，以及委聘顧問

就使用者和輪候人士的概況和服務需要進行調查。經考慮調查結果

後，政府當局決定制訂一套統一評估工具，以確定每宗轉介個案的迫

切性和對不同住宿服務類別的需要，包括安排殘疾人士入住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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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2004年 1月 5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社署

在制訂殘疾人士入住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方面的進展。由 2005年 1月 1
日起，所有殘疾人士資助住宿服務的申請人必須經由殘疾人士住宿服

務評估機制 (下稱 "該機制 ")評估其住宿服務需要，才可登記在中央輪候

名冊上或入住所需的服務單位。事務委員會其後在兩個場合 (即 2004年 6
月 14日及 2006年 3月 21日的會議上 )進一步討論採用該機制的進展。  
 
12.  委員普遍歡迎當局的構思，利用統一評估工具來確定殘疾人

士對住宿服務的需要，藉以就適合其需要的程度和類別的服務進行配

對。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採用這個評估標準嚴格的機制，可能會把

殘疾人士拒諸住宿服務的門外，使他們轉而依賴社區服務。  
 
13.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關注時表示，當局認為評估工具並非太

嚴格。該機制已有足夠保障措施及彈性，以顧及一些情況特殊而當局

決定應為他們提供哪類住宿服務時須予特別考慮的申請人。政府當局

強調，評估工具的作用，只是為申請人分流，而非取代由專業人員為

訓練和照顧殘疾人士而進行的深入評估。假如有關的殘疾人士無須接

受住宿服務，又或仍未有宿位可供即時編配，當局便會為他們安排合

適的日間訓練及社區支援服務。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住宿服務  
 
14.  就採用及檢討該機制的進展進行討論的期間，部分委員認為

該機制未能協助解決宿位不足的問題。這些委員關注到，殘疾人士院

舍不足以應付他們的需要，而且輪候時間亦相當冗長，平均達 4至 6年。

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就為合資格殘疾人士提供宿位訂立服務承諾，以縮

短輪候時間。出席會議的團體贊同委員的意見，並認為政府當局應確

保為有真正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足夠的宿位。  
 
15.  政府當局表示會繼續盡力要求增撥資源，以增加殘疾人士資

助宿位的供應。不過，能否提供額外的宿位須視乎是否有合適地點／

處所可供興建殘疾人士院舍。  
 
16.  部分委員認為，即使政府當局難以物色到合適地點興建新的

殘疾人士院舍，亦應訂定計劃，訂明每年可向殘疾人士提供的額外宿

位的目標數字。為了解決合適處所短缺的問題，政府當局進行城市規

劃時，應包括為殘疾人士提供住宿照顧服務。  
 
17.  政府當局解釋，社署已努力把公共屋空置的處所改建為殘

疾人士院舍，但有關建議往往遇到區內居民反對。因此，社署需要尋

找位於偏遠地區的空置物業，例如空置的學校和職員宿舍，改建為殘

疾人士院舍。  
 
18.  在 2007年 7月 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 2007年康復

計劃方案 (下稱 "方案 ")，當中載述各個康復服務範疇的策略性方針及主

要建議。由於方案欠缺落實其建議的具體細節，委員對此普遍表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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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並要求政府當局制訂具體的措施，以加強為殘疾人士提供康復服

務，包括住宿照顧服務。  
 
19.  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於會後提供有關 2007年方案

的補充資料。關於康復照顧服務，政府當局表示已採取三管齊下的策

略，鼓勵多界別的參與，為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多元化的住宿

照顧服務。當局在 2007-2008年度會額外撥款 330萬元，以增設 490個資

助宿位。與此同時，政府當局亦正爭取更多資源及物色合適的地點，

以供在 2008-2009年度增加有關宿位，並已與城市規劃和房屋的有關當

局聯絡，致力爭取中期和長期的合適地點，為殘疾人士提供院舍和康

復設施。政府當局亦會繼續支持由非政府機構營運及自負盈虧的殘疾

人士院舍的發展，包括協助有關機構物色適當的地點／處所及申請撥

款以作改建及裝修之用。  
 
 
近期的發展 

 
20.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07年 11月 12日就為殘疾人士開設新綜合康

復服務中心各項計劃的撥款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相關文件 

 
21.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閱覽事務委員會

2003年 2月 19日、 2004年 1月 5日及 6月 14日、 2005年 4月 20日、 2006年 3
月 21日及 2007年 7月 9日會議的會議紀要，以及該等會議的相關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1月 8日  
 


